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第 505次主管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0年 12月 9日(星期四)上午 9時 

二、地點：視訊會議 

三、主席：副局長李麗珠(代理)                           紀錄：傅武嫦 

四、出席人員： 

    局長劉奕霆  副局長李麗珠  主任秘書蕭君杰  專門委員沈永華(公假)   

        專門委員江春慧   行銷科長王大同  發展科長洪梅雲   產業科長 

    闕玉玲(技正張俊明代) 旅遊科長朱品澤 出版科長鄒佳穎 行政科長 

    葉煥輝  視資室主任彭議霆  電臺臺長胡紹謙  秘書室主任謝佩君  

    會計室主任林佳樺  人事室主任謝靉倫  秘書陳木松  專員陳其睿   

    專員翁嫆琄   輔導員葉冠廷  研究員張君潔    研究員任立美(請假) 

五、指裁示事項： 

  (一)為推動全府契約文件電子化，規劃於 111年 1月推動本府各一級機

關實施電子契約（除正本契約外），以減少與外部法人或自然人採

購契約紙張的耗用，秘書室屆時將通知各科室上線辦理。 

  (二)請行銷科與出版科對於本年度申請使用的動支第二預備金的費用

(辦理「臺北耶誕愛無限」活動)，儘速辦理核銷事宜。另，本年度

可支用資本支出預算執行情形，請產業科-歷史建築圓山坑道結構

補強暨接電工程以及城旅科-臺北市萬華區漢中街 45號重建工程對

於相關費用的核銷要持續與代辦單位聯繫執行的最新狀況。 

  (三)有關「2021臺北燈節」以及「110年度台灣好行服務升級計畫-北

投竹子湖線細部計畫」係為向中央申請補助之費用，請密切與中央

交通部觀光局保持聯繫，務必要確定中央對於渠等費用同意核銷或

保留的決定。 

  (四)市議會教委會審查預算輪到本局時，依例本局將支援 2位同仁（2

科派員）服務議員翻閱預算書以及遞送資料，經本次會議由代理主

席抽籤後，將由行銷科與城旅科各派 1名人員協助。 

 六、散會：上午 9時 55分 


